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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6_94_B9_E5_c67_269625.htm 案例：我准备在自家

承包地2000平方米的耕地上（不是基本农田），从事野生甲

鱼养殖，需要用大块水泥砖垒成长180米，宽11米，高2米多

的围墙和40多平方米的简易看护房，围墙内不需要打水泥地

坪，只需把围墙内空地用90公分高的矮墙隔成200平方米左右

的水池，即可放养野生甲鱼。但县国土资源局知道后，要求

我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4条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否

则，修建后按违法占地处罚，既要拆除，还要每平方米罚

款30元。请问：县国土资源局这种要求是否正确？分析： 本

案主要涉及农用地转用的涵义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现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解答如下，仅供参考：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

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并且严格限制农用地

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在耕地中，国家对基本农田的保护比一般意义上的耕地的保

护又更为严格。《土地管理法》第4条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及

未利用地的概念作出了规定，即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

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

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

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

外的土地。《土地管理法》第44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

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由此可见，凡是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

用地、养殖水面等要改为建设用地，必须依法办理农用地转

用审批手续。1999年，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

于搞好农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规定

，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挖塘养鱼、发展林果业；可以在

基本农田保护区外的农用地挖塘发展水产养殖和种植多年生

木本果树等经济作物，但建造永久性农业设施和配套设施，

如畜禽养殖场、塘底已经固化的水产养殖场、农副产品仓库

、加工厂、集贸市场等，占用耕地的，要依法办理农用地转

用审批手续，并做到耕地“占一补一”。本案中，史某欲从

事野生甲鱼养殖，需要将耕地改为养殖水面。养殖水面是指

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专门用于水产养殖的坑塘水面及相应

附属设施用地。在国土资源部制定的从2002年1月1日起试行

的《全国土地分类》中规定，养殖水面属于农用地的一种，

其中，由耕地改为养殖水面，但可复耕的土地称为可调整养

殖水面。虽然将耕地改为养殖水面属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在

一定意义上说是农村土地的调整，其出发点是使农产品的品

种结构、品质结构和区域结构更加合理，但史某修建的野生

甲鱼养殖场需要用大块水泥砖垒成长180米，宽11米，高2米

多的围墙和40多平方米的简易看护房，需把围墙内空地用90

公分高的矮墙隔成200平方米左右的水池，属于《关于搞好农

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情形

，必须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并做到耕地“占一补

一”。因此，县国土局要求史某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

续的做法是正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